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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的赈灾措施

1932 年 7 月，哈尔滨连续降雨 27 天，加之哈尔滨上游嫩江、第二松花江和拉林
河流域连降暴雨，形成了哈尔滨洪水。 水灾造成 23.8 万人受灾，2 万多人丧生

东北近代赈灾机构的出现

在赈灾机构的设立上，民国政府从

巩固统治地位的角度出发，开始自中央

至地方建立起专司赈济的机构，并在国

家财政预算中设立专门的救灾准备金。

在社会方面，由外国人士和新型商人开

创了民间义赈模式，建立起永久性的赈

灾团体，建立起网络化、规模化的民间赈

灾体系。

民国时期，如果遇到灾情，政府大多

会立即组织一个专门负责这项灾情的机

构，多以急赈会、救济会或筹赈会为名。如

在《奉天省长公署为国务院等拟于哈埠设

立慈善救济会募款筹助由俄归侨的训令》

档案中就有设立慈善救济会字样：“该侨

民于过激主义沾濡已久，互相传播，一旦

爆发实为腹心之患，现拟于哈埠设立慈善

救济会……请由政府主持通电劝募。”在

《奉天省长公署刊发东北筹赈会吉林分会

组设成立的通令》中又发给印章以示郑

重：“组设东北筹赈会吉林分会，经于十七

年十二月十七日正式成立，并推张作相为

会长……并经吉林省长公署颁发木质关

防一颗，文曰东北筹赈会吉林分会，关防

当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启用。”这些筹赈会

都隶属于民政厅，拥有一定的赈务权力，

但是所有赈务人员均是义务职，不给予薪

水，赈灾工作结束后即行解散。

在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组设的救

灾机构中，设立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
的同善堂最为典型，后来改组为辽宁省

会救济院。在辽宁省会救济院致沈阳市

政公所的第 130号公函里，详细介绍了
救济院的历史沿革和所设立的各所及其

功用，其中包括养老所、残养所、孤儿院、

育婴所、济良所、盲童学校、珠林寺、施医

所、医科专门学校、产科女医学校、救产

所、贫民工厂、实业女工厂等 13个部门。
从辽宁省会救济院的组建历程和机构设

置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的

赈灾机构大都有一个从“民办”和“官督

商办”的大致历程，其内部组织结构已经

达到了比较完备的程度，基本上涉及了

社会救助的各个方面。

东北地方政府的赈灾措施

“以工代赈”的赈灾措施。民国时期的

“以工代赈”是近代东北地方政府赈灾采

取的常用手段之一，承袭自清代，贯穿于

整个民国时期。1926年 6月 25日，“中国
华洋义赈救灾会丰宁支会拟招募灾民前

往绥远挖河工作，可用一二千人”，并制定

招募办法七条作为招工准则：“一、地点绥

远。做工时如挖河宽长各一丈，深一尺，工

银三毛二分，如深五尺以下，五毛，如能多

挖，工资增加。二、应募工人用米每升银元

九分可以来代价。三、应募工人所用家具

可向义赈救灾总会购买，按原置收价。四、

应募工人前往时每批三十八人由工头艺

人带领，务于下月第一星期内起身。五、应

募工人以诚实可靠，粗通文字为合格。六、

如愿应募者须于告白宣布之日起三日以

内赴天主堂院内救灾支会报告，以便报告

总会预备火车。七、应募工人由北平上车

开至绥远，每人给伙食银九毛，川资六毛，

未须于头一个月工资内扣还。”“以工代

赈”这种形式既可以吸纳因受灾而产生的

无业流民，又有助于灾后的重建工作，更

为重要的是“以工代赈”可以为东北地方

政府节省大量赈灾开支。

先进科技手段在救灾救济中的运

用。在救灾救济中运用先进科技，这是民

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赈灾的一个显著特

点。以火车、轮船为代表的现代化交通工

具被广泛应用在赈灾第一线。“江汉水

灾，东北捐助赈粮三万石。业饬由各省区

就地购买，汇运营口，再由中央派轮接

运。”以电话、电报为代表的现代化通讯

工具也被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以报纸、

电影的先进宣传方式也在赈灾募捐中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由急赈会委托东三省

民报、新民晚报、东三省公报、东北商工

日报、民众报、醒时报、新亚日报七家报

社一律代收捐款。”“劝募赈衣办法：一面

遍贴标语（如电车、公共汽车、电杆、各公

共娱乐场所，由东三省民报赵社长承

办），一面用电影广告（由公安局承办）。”

严惩徇私舞弊的赈务人员。对于在

赈灾过程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赈务

人员，民国政府是严惩不贷的。民国时

期，由于晚清严刑峻法时代的结束，民国

政府颁行了更能体现人权的民国法律。

对于赈灾不力人员的处理也更加人性

化，所受处罚情节最轻的也从革职降为

罚金，最重仍旧是处以刑法定罪。在《呈

省政府为盘山县村长孙乃勤办赈处罚情

形》的公文中，就记载着对于村长孙乃勤

在发放赈粮时营私舞弊所得到的处罚：

“……急赈原为救济灾民所发粮米规定

数目不得妄自添损，通令各属遵办在案，

兹查县属三家子村长孙乃勤发放赈粮、

赈米到村，时因城斗与村斗大小稍有差

异，竟将斗底加添柴板，任意发放……究

属办事不力，拟按照行政罚款，处于罚

金，定价大洋八十元，以示惩儆……全数

留县充作赈款，归入冬赈案内购粮散放，

藉资辅助。”罚金大洋八十元，约合今人

民币 3600-4000元，这样一个数目对村
长这种基层公务员来说确是一个不小的

数目，而且收缴上来的罚金也被就地用

于当地灾荒赈济工作当中。

东北地方政府赈灾的地域性特点

民国时期的东北地方政府先后经历

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主政时期。张作霖

时代，中国处于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张作

霖采取名义上听从中央政府而实际上实

行闭关自治的政策，依靠日本，排挤俄国

势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军事势力。皇姑屯

事件后，张学良子承父位，宣布东北易帜

遵从南京中央政府实现中国统一，调停中

原大战，一时间使得东北成为中国的政治

中心之一。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加之经济

上的强大实力，使得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

府的赈灾措施既强劲有力又相对独立，并

且时常出现“闭关自救”的局面。

1926年 6月，东北三省空前大旱，百
姓生活困苦。面对这种旱灾，奉天省长公

署下令采取十条应急措施：“一、三省食

粮应一律禁止出口。二、各县烧锅应饬一

律停止。三、应饬各县酌量专宜预备晚田

籽种。四、应饬各县查报新旧仓谷或谷

款。五、应饬各县查报现存仓粮是否足

用。六、宜饬各县批够食粮以备不足。七、

宜饬各县随时查报贫民升级状况。八、应

饬各县平定粮价物价。九、南满沿线各站

惟存备粮盛多，应令就近各县知事证实

调查，一面找向粮商接洽匀够留存，一面

报告省署备作统计。十、通令各县警甲对

于地方治安应特别设法维护，以防意外

之变。”这十条应急措施涉及到了粮食禁

止入关、节约粮食、筹措粮种、存谷统计、

购粮备荒、贫民生活状况调查、平定物

价、维持治安等几个方面。其中维持治安

是为了防止饥民暴乱；购粮备荒、平定物

价是为了安抚民心；禁止粮食入关则是

由东北作为奉系军阀割据势力所在的特

殊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民国时期的东北地区之所以能够出

现这种禁止粮食出关，施行“闭关自救”的

局面，与奉系军阀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和

强大的经济实力有着密切关系。它明显脱

离中央政府的赈灾体系之外，独立成章，

形成了近代东北赈灾的又一个显著的地

域性特点。但是这种“闭关自救”的情况主

要出现在张作霖主政东北时期，随着张学

良的东北易帜，东北地区与中央实现了形

式上的统一，东北地区的赈灾活动就与中

国其他地区逐步联系起来了。

在近代东北地区的外国势力中，以

代表日本势力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和

代表沙皇俄国（后为苏俄）势力的东省铁

路公司最为强大。他们在东北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上都进行渗透和

干预，这就使得东北地区的政治力量格

局变得十分错综复杂。

作用于近代东北的赈灾政策也是一

样，中方的政策和措施只可以涉及到除

了中东路和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以外的

所有省、县，对日俄铁路附属地则是毫无

作用的。在 1925年 8月 4日的《晨报》上
就看在这样一则消息：“近扎兰诺尔煤矿

之矿脉，忽发生火灾，形势日益扩大，行

将延及满洲里至扎兰诺尔间二十四俄里

躲避线之中央线……此项防灾工费，东

铁约需支出数万元之巨，闻已支出经费，

派定委员厉行防止。”为救济直鲁难民东

北地方政府也要先与东省铁路公司商议

后，方可救济。在 1927年 12月 29日的
《晨报》上就有这样的刊载：“现哈尔滨总

商会会长张凤亭，以旧历年关在即，难民

前来之期，当属非遥，亟应预筹救济方法

以免有临渴掘井情事，前曾函请东省铁

路当局共同筹谋救济方法。”

近代东北地方政府赈灾转型

由于西学东渐、西潮东至，中国近代

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转型时期。近

代东北地区也随之转变，东北新政也屡屡

开新，新的社会风气、社会生活层出不穷。

在灾荒救助方面，东北地方政府的赈灾济

荒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近代东北地

区与同期全国其他地区比较起来并不是

一个自然灾害高发区，然而就是在这样一

个地区孕育了政府赈灾的转型。这种转型

体现在赈灾理念的转型，先进科技的应用

和赈灾体制的转型三个方面。

首先是赈灾理念的转型。随着近代国

力的日趋衰弱，“强社会，弱政府”的社会

局面日渐形成，传统的赈灾理念也发生了

转变，主要体现在社会力量在赈灾救济上

的作用日趋增大，政府从一管到底的位置

转变为一种先行者的角色，大部分后续赈

济都是由民间组织继续完成的。东北地方

政府已经成为赈灾的牵头人。

其次是先进科技的应用。19世纪 60
至 90年代的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
工业化的发展，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交通

通讯事业的近代化。同时，近代东北地

区，由于日俄势力的侵入，东北之被动现

代化日益明显。张氏父子为确保自身统

治利益，也在加速自己的现代化建设，从

而使近代东北总体现代化程度走在全国

前列。在近代东北的赈灾活动中，这些现

代化的交通通讯方式得到了充分的利

用，从铁路、轮船到电话、电报，在赈灾各

个方面都展现了新科技的力量，加速实

现了赈灾工作的现代化。

再次是赈灾体制的转型。以各种专

门赈灾机构的出现为标志，并设立专门

的救灾准备金，发行赈灾公债，实现了赈

灾的专款专用，提供了充足的赈灾款项。

各地的民间义赈组织也相继出现，并在

各省设立分会，从而实现了赈灾体制的

系统化和规模化。 （据《辽宁大学学报》）

民国时期，我国东北地区“旗民分赈”的二元化赈灾体制被消解，取而

代之的是按受灾严重程度的平等赈济。同时，民间义赈逐步兴起。这

些转变对于整个近代东北地区社会慈善救助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